
文藻外語大學學生宿舍住宿生日常生活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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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01 年 08 月 09 日經學生事務長核定通過修正  

民國 102 年 7 月 29 日學生事務長核定通過 

民國 105 年 8 月 9 日學生事務長核定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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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13 年 07 月 30 日學生事務長核定通過 

一、本校學生宿舍為維護住宿品質、營造優質住宿環境，以「敬、靜、淨」為

生活教育的最高目標(即有禮貌、能靜心、愛整潔)，依「文藻外語大學學

生宿舍輔導及管理辦法」訂定本公約。 

二、學生宿舍於每日 23：00 實施晚點名，23：00 起至翌日 06：00 止，實施門

禁管制，期間如有特殊事故需進出宿舍者，請電宿舍電話 0972259933，將

由宿舍管理人員協處。 

三、住宿生應確實遵守宿舍相關規定，以維持高品質的生活與學習環境，為維

護雙方權益，每學年住宿生需簽訂學生住宿同意契約書以示負責。 

四、專科部低年級(一~三年級)內外務整理重點要求分述如后： 

(一) 床舖：棉被、枕頭平放床上，若有使用延長線白天需收置整齊(可懸掛

於床梯，但延長線不得纏繞在一起)，床溝、床梯、椅背及衣櫃門把皆

不得懸掛任何物品，寢室內需保持整齊清潔。 

(二) 書架(桌)：個人物品(含書籍、化妝品…等)於架上排放整齊，桌面(含

桌墊下)保持整潔，並維持周邊環境(含牆面)之整齊清潔。 

(三) 鞋子：整齊擺放於鞋櫃(架)內，鞋櫃(架)放置於浴室門邊，鞋架不敷使

用時，需將鞋子收入鞋盒並排放整齊。 

(四) 衛浴室：每日均需刷洗，洗手台上不得放置私人盥洗等物品；可放置公

用物品（洗手乳、菜瓜布等）。物品可放置於洗手台下(不得超出洗手台

面積)。離開寢室前，應檢查水電、門窗是否關閉。 

(五) 門、紗窗(框、溝)：窗檯外不得擺放物品，以防飛落；門口邊及走廊皆

不得放置任何物品。 

(六) 地面：每日清掃室內及走廊(自門口開始算起三格半)地面。 

(七) 垃圾資源回收：每日丟棄垃圾場，以免滋生害蟲影響團體衛生。資源回

收時間：週一~週四 21：30~22：00 及收假日 21：30~22：00。 

(八) 內、外務： 

1. 週一至週四早上 07：30 前應完成寢室內、外務清掃後，宿舍幹部

實施內、外務檢查。週五及例假日或期中(末)考試期間，仍應保持

寢室整潔，不得違反內務標準；並於期中、末考後交換個人掃區。 

2. 公共區域外務：包含交誼廳、自習室及曬衣間等相關區域，應按輪

值表實施清潔保養；並於每周交換掃區。 



五、大學部（含專科四、五年級）公共區域外務： 

包含交誼廳、自習室及曬衣間等相關區域，應按輪值表實施清潔保養；並

於每周交換掃區。 

六、專科部低年級(一~三年級)外宿請假方式(以下簡稱外宿)： 

(一)平日： 

平日(週一至週四)申請外宿，家長需以電話向宿舍管理人員請假。 

(二)假日： 

1. 週五至週日及國定假日外宿，統一於當週三 23：59 前上網登錄請

假手續。 

2. 未於週三前上網登錄，臨時需請外宿者，於離宿前請家長以電話向

宿舍管理人員補請假 (最晚於離宿當晚 22：30 前提出補申請)。 

七、專科部低年級(一~三年級)校內晚間自主學習： 

(一)時間：每週星期一至星期四 19：30~21：30 實施。 

(二)原則：學生可依自己興趣、專長或好奇的領域，參加社團、進修推廣部

安排的各類課程、宿舍國際學習社群或選擇至圖書館獨立研究、寢室自

習及其他學習活動。 

(三)場地：僅限於校內，不得離開學校，違反規定者，初犯予以口頭警告一

次，第二次再犯者記申誡乙支，第三次再犯者，予以強制退宿。 

八、專科部高年級(四~五年級)及大學部外宿請假方式(以下簡稱外宿)： 

(一)平日： 

週一至週四為平日外宿：本人應於 22：30 前將請假卡親送至辦公室，

請假卡請在隔天確認銷假完成後再取回，避免遺失。如有遺失，需以每

張 10 元自行購買。 

(二)假日： 

1. 週五至週日及國定假日外宿，統一於當週三晚上 23：59 前上網登

錄請假手續。 

2. 未於週三前上網登錄、臨時需請外宿者，請於離宿當晚 22：30 前

至宿舍辦公室登記或致電至辦公室申請。 

九、住宿生符合或違反下列規定，由宿舍自治管理委會幹部、宿舍管理人員予

以加、扣點處理： 

(一)違反下列規定者一次扣 1 點 

1. 寢室無人時，水電或門窗未關閉之整寢人員 

2. 個人寢室內務或公共區域清潔保養不佳者(此扣分無上限，可視當

日狀況累計) 

(二)違反下列規定者一次扣 2 點 

1. 於宿舍內任意棄置垃圾者 

2. 於公共場所或寢室內製造噪音、喧嘩、妨害他人或破壞宿舍環境、

清潔衛生者 



3. 大學部公共區域清潔保養不佳者(此扣分得累計) 

4. 請假日期登錄錯誤 

(三)違反下列規定者一次扣 3 點 

1. 未向辦公室宿舍管理人員報備即出入宿舍且未刷卡者 

2. 晚點名(23：00)後晚歸(門禁後逾時)者 

3. 不聽從宿舍自治管理幹部的勸導，情節輕微者 

4. 未按分配之寢室床位就寢者 

5. 在自習室飲食(水除外) 

6. 在自習室喧嘩屢勸不聽者 

(四)違反下列規定者一次扣 5 點 

1. 在寢室內使用吹風機(文瑞樓除外)或離子夾等用品 

2. 無故不參加宿舍重要集會或活動者 

(五)違反下列規定者一次扣 6 點 

1. 在寢室內使用未經核准之各式電器用品 

2. 不聽從宿舍自治管理幹部的勸導，且言行態度惡劣者 

(六)違反下列規定者處以勞動服務 4小時 

於宿舍內飼養或種植各類動(植)物，處以勞動服務 4小時，並需立即將

動(植)物帶離宿舍 

(七)其他: 

違規事項為本生活公約未列舉者，由宿舍自治管理委員會視情節輕重開

會決議，核予扣 1 至 6 點處分 

(八)符合下列者予以加點獎勵 

1. 寢室內務良好者加 1 點 

2. 公共區域清潔保養良好者加 1 點 

3. 見義勇為，扶助室友者，視情節加 1-3 點 

4. 熱心公益，濟助貧弱者，視情節加 1-3 點 

5. 熱情參與宿舍活動，盡心盡力，視情節加 1-3 點 

6. 拾金不昧，視情節加 1-3 點 

7. 具特殊貢獻或事蹟者，另案簽請議獎 

十、 凡扣點達 15 點，將以簡訊通知學生家長，要求學生改善，並處以勞動服

務 4小時(未確實執行者，給予申誡處分，並通知學生家長，未確實執行

且屢勸不聽二次（含）以上者，可勒令退宿；扣點累計達 30 點者；處以

勞動服務 8 小時，且不具下學年住宿抽籤資格。期中（末）大掃除不打

掃者，除給予罰款外，將不得參與下學期床位抽籤（中、低收入戶者亦

比照）。 

十一、 加點累計達 15 點者，嘉獎乙次鼓勵。 

十二、 攜帶酒精飲品相關之物品進入宿舍內或有吸菸、飲酒、賭博及偷竊等行

為，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辦理，經核定記大過(含)以上處份，予以退宿。 



十三、 除期初(末)遷入(出)外，親友及非住宿生不得擅入宿舍及寢室(違者住宿

生處以勞動服務 8小時，非住宿生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辦理。 

十四、 非因公務並經宿舍管理人員同意，男生不得進入女生宿舍(樓層)，女生

不得進入男生宿舍(樓層)，違者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辦理。 

十五、 宿舍大門 23：00 關閉後，如有特殊事故需進出宿舍者，應由宿舍管理人

員陪同開大門進出，未經核准擅自進出者，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辦理。 

十六、 專科部低年級未經同意，私自於 15：00 前返宿者(週五 12：00 至 13：

00 及期中(末)考週不在此限)，初犯口頭警告一次，第二次(含)以上記

申誡乙支。 

十七、 專科部低年級未按時上網登錄假日外宿，需請家長來電宿舍管理人員補

請外宿，每日晚點名前未補請外宿或點名後晚歸 30 分鐘以上(23：30 時)

者，視為不假外宿，經公告 1週後，仍未至辦公室說明者，記申誡乙支。 

十八、 每學期住宿生有義務在幹部的協助指導下完成期中(末)大掃除。未完成

打掃者，處罰如下： 

（一）期中大掃除未完成清潔打掃，處以 12 小時勞動服務；複檢未合格處以

8小時勞動服務。 

（二）期末大掃除未打掃或檢查不合格私自離宿者，將扣除住宿保證金 1,000

元；逾期未完成打掃或複檢未過者，扣除住宿保證金 500 元；檢查過

後，離宿當日房寢室有遺留垃圾者，將扣除住宿保證金 300 元。 

（三）空床區域清潔應由其他室友共同分攤，若未打掃將共同分攤扣除的保

證金 1,000 元；期末未填寫最後離宿者之寢室，若有遺留物將每個人

扣除 300 元保證金。 

（四）住宿生若提早退宿應按照期末大掃除標準，檢查合格後方可離宿。 

十九、 寒、暑假開放個人申請住宿，集中樓層管理，一週費用 1,000 元(住宿生

一日以 150 元計算)，經家長同意後至宿舍辦公室辦理申請手續，至總務

處出納組繳費後，持繳費證明至宿舍辦公室分配床位。 

二十、 宿舍內攜入或持有毒品、麻醉藥品等，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辦理，並予

以退宿處分。 

二十一、 本公約由學生宿舍自治管理委員會討論擬定，經學務主管會議通過，陳

請學生事務長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